
教育学院教学科研岗位人员5-10级专业技术岗位等级聘用条件
	专业技术岗位等级
	专技职务任职年限
	岗位学术条件、三轮聘岗等级

	
	
	岗位竞聘条件

	五级
	满15年
	2006年岗聘等级4级及以上，2010、2012年岗聘等级B7及以上，专技六级任职满2年；

	
	满10年
	2006年岗聘等级5级及以上，2010、2012年岗聘等级B6及以上；专技六级任职满2年；

	
	满5年
	2006年岗聘等级5级及以上，2010、2012年岗聘等级B5及以上；专技六级任职满2年；

	
	
	教学科研业绩突出，积极参与学科建设、学生思政、国际交流、社会服务等工作的引进人才和优秀中青年教师，并在近5年来取得以下成果之一：1、在权威期刊发表或被SSCI、SCI全文收录论文累计5篇及以上；2、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前5名、二等奖前3名、三等奖前2名，省部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前3名、二等奖前2名、三等奖第一获奖人；3、获省部三等及以上科研成果奖励（一等奖前3名、二等奖前2名，三等奖第一获奖人）。

	六级
	满12年
	2006年岗聘等级3级及以上，2010、2012年岗聘等级B8及以上；

	
	满10年
	2006年岗聘等级4级及以上，2010、2012年岗聘等级B7及以上；

	
	满8年
	2006年岗聘等级4级及以上，2010、2012年岗聘等级B6及以上；

	
	满6年
	2006年岗聘等级5级及以上，2010、2012年岗聘等级B5及以上；

	
	
	教学科研业绩突出，积极参与学科建设、学生思政、国际交流、社会服务等工作的引进人才和优秀中青年教师，并在近5年来取得以下成果之一：1、在权威期刊发表或被SSCI、SCI全文收录论文累计3篇及以上；2、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前7名、二等奖前5名、三等奖前3名，省部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前5名、二等奖前3名、三等前2名； 3、获省部三等及以上科研成果奖励（一等奖前5名、二等奖前3名，三等奖第二获奖人）。

	七级
	符合副教授、副研究员基本任职条件

	八级
	≥15
	2006年岗聘等级3级及以上，2010、2012年岗聘等级B8及以上；

	
	≥10
	2006年岗聘等级4级及以上，2010、2012年岗聘等级B8及以上；

	
	≥5
	2006年岗聘等级3级及以上，2010、2012年岗聘等级B7及以上；

	
	
	教学科研业绩突出，积极参与学科建设、学生思政、国际交流、社会服务等工作的引进人才和优秀青年教师，并近3年来取得以下成果之一：获省部级及以上奖励；以第一作者身份在权威期刊发表或被SSCI、SCI全文收录论文１篇及以上；

	九级
	≥15
	在岗

	
	≥10
	2006年岗聘等级２级及以上，2010、2012年岗聘等级B9及以上；

	
	≥５
	2006年岗聘等级２级及以上，2010、2012年岗聘等级B8及以上；

	
	
	教学科研业绩突出，积极参与学科建设、学生思政、国际交流、社会服务等工作的引进人才和优秀青年教师，并近3年来取得以下成果之一：获厅局级（第一获人）及以上奖励；以第一作者身份在一级期刊发表论文３篇及以上．

	十级
	符合讲师或助研任职条件


其他专业技术职务系列人员岗位聘用条件
	岗位等级
	专业技术岗位等级
	任职年限
	现从事岗位、为学校做出的贡献

	副高级
	五级
	满15年
	

	
	
	满12年
	实验关键岗或其他专业技术骨干岗位

	
	六级
	满12年
	

	
	
	满8年
	实验关键岗或其他专业技术骨干岗位

	
	七级
	
	符合其他专业技术副高级职务任职条件，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

	中级
	八级
	满15年
	

	
	
	满11年
	业务骨干

	
	九级
	满8年
	

	
	
	满5年
	业务骨干

	
	十级
	
	符合其他专业技术中级职务任职条件，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

	初级
	十一级
	满8年
	

	
	十二级
	
	符合其他专业技术助理级职务任职条件，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

	
	十三级
	
	符合其他专业技术员级职务任职条件，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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